
教育部　函

 
地址：100217 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

5號
承辦人：姚竹音
電話：02-7736-5718
電子信箱：bighead@mail.moe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8月25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綜(六)字第111008308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文化部公文、補助要點、培力及徵件說明會簡章、受理申請公告 附件一 附件

二 附件三 附件四 

主旨：轉知文化部辦理「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」，請協助轉
知公告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文化部本（111）年8月22日文源字第1113022691號函辦

理。
二、旨揭計畫受理補助申請期間自本年8月22日至10月7日止，

請協助轉知，並刊登官網公告周知。

 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部屬機關(構)
副本：本部高等教育司、技術及職業教育司、終身教育司、國際及兩岸教育司、師資

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、資訊及科技教育司、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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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